
2.1 關於大廈公用地方的勘察報告的意見及建議如下： 
 
2.1.1 
勘察報告未有包括背入集水溝氣隔或/及新鮮空氣入口(尾井)的勘察結果及維修

建議，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根據記錄，上述提及的問題於進行地渠勘探期間未能打開作出檢查，因此

將安排於訂明修葺工程開展時再作跟進。 
 
2.1.2 
申請人已收到屋宇署發出的「強制驗樓及強制驗窗計劃通知書」，註冊檢驗人員

必須按該通知書的要求完成訂明檢驗並向屋宇署提交訂明檢驗報告。本公司對該

報告內容沒有重大意見，但該報告內容最終需獲得屋宇署確認。 
 
回覆：有關報告已於早前獲得運輸及房屋局「獨立審查組」確認。 
 
2.2 
關於大廈工程投標書的意見及建議如下： 
有關計劃及法例要求之意見及建議(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必須跟進) 
(獨立顧問不會取代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的角色，申請人聘任之認可人士/註冊

檢驗人員必須確保工程投標書內容符合「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及法例要求) 
 
2.2.1 
顧問公司在提交工程投標書(最終版本)時，比對於此報告所審閱的工程投標書，

如有任何修改，認可人士必須以書面形式列出曾修改的部份或內容，並將一式兩

份的工程投標書(最终版本)連同已錄製該工程投標書(pdf 格式)的光碟提交予市

建局審閱。另外，法團需於工程投標書(最終版本)封面頁蓋上法團印章，以確認

接納該文件。 
 
回覆：已閱悉。 
 
2.2.2 
根據計劃要求，申請人所聘用之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必須簽署核實工程投標

書並提交予市建局審閱。同時，顧問公司不能以任何形式的宣傳或安排令其身份

於招標期內對外發佈。如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在供市建局審閱的工程投標書

封面頁或其他位置以簽署形式核實，顧問公司必須在正式招標前，將有關資料刪

除並確保發出之工程投標書內沒有提及顧問公司及其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的

名稱和有關資料。 
回覆：已閱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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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由於申請人的邀請投標信件已包括「遵守道德承擔要求聲明書」、「不合謀投標確

認書」及「關聯公司不投標確認書」，因此建議顧問公司將有關文件(附件 3)從工

程投標書中刪除。 
 
回覆：已作出跟進。 
 
2.2.4 
工程投標書內有提及顧問公司名稱及其身份(例如訂明檢驗報告 - A 座，第 3 頁

的頁腳)。根據計劃要求，申請人所聘用之顧間公司不容許以任何形式的宣傳或

安排令其身份於招標期內對外發佈，顧問公司必須作出跟進。 
 
回覆：已作出跟進。 
 
2.2.5 
認可人士/註冊檢驗人員未有簽署確認工程投標書，顧問公司必須作出跟進。 
 
回覆：已作出跟進。 
 
2.2.6 
項目 1.7 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其工程範圍及相關限制或提供適合的搭建裝置。 
 
回覆：已作出跟進加入補充字眼。 
 
2.2.7 
工程投標書第七部分「施工材料說明」內「(二)修補石屎工程說明規則」第(4)iii)
項，及第八部分「單價細數表」內項目 2.3 的描述「鋼筋之原有切面面積少於 25%」

應修改為「少於 15%」【根據《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 2012》修

訂對照表(2018 年 4 月】，建議顧問公司跟進。 
 
回覆：已作出相應修訂。 
 
2.2.8 
項目 2.6 的單位“米”出現兩次，應統一儲存格為“米”，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

跟進。 
 
回覆：已作出相應修訂。 
 
 



2.2.9 
BQ/020 項目 5.7 的總數“5.8A-E 金額”應改為“5.7A-E 金額”，建議顧問公司澄

清及跟進。 
 
回覆：已作出相應修訂。 
 
2.2.10 
就工程投標書第十部分「其他資料」，建議顧問公司確保提供足夠的工程圖則，

以便投標者評估工程費用。 
 
回覆：已夾附相關圖則及技術要求細節供投標者作出評估。 
 
2.2.11 
工程投標書第一部分(AT/5頁)及第二部分(FT/2頁)只預留投標者填寫一個投標價，

卻没有清楚列明投標價屬於方案一(使用 AKA 物料)，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已作出補充。 
 
2.2.12 
工程投標書第三部分「工程範圍」內第 7、9 及 11 項(更換公眾食水喉、沖廁水

喉及主天台面防水層工程)，未有包括在工程細數表內的工程項目內，建議顧問

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已作出相應修訂。 
 
2.2.13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有多項不列入總價範團內的項目，建議

顧問公司把這些項目組合一齊，免得投標者計算總價時混亂以至錯誤，建議顧問

公司跟進。 
 
回覆：有關不列入總價項目屬於選擇性工程項目而並非強制驗樓要求的指明工程，

個別項目有其獨立性而不能歸納作為一個組合，因此經考慮後維持現有做法。 
 
2.2.14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2.0 項的工程範圍是否不包括光井天面

位置，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已作出補充。 
 



2.2.15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2.1、2.2 及 2.3 項均牽涉外牆及內牆，

建議顧問公司以細項編碼(例如 2.la-外牆項目及 2.1b-内牆項目⋯等等），以便清晰

項目費用，建議顧問公司跟進。 
 
回覆：由於項目編碼安排已清晰易明，再分拆或細分的安排有可能導致投標者混

亂，因此決定維持原有安排。 
 
2.2.16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3.0 項未有提及維修飾面伸縮縫，建議

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已作出補充。 
 
2.2.17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5.7D 項的工程範圍與 7.15J 項工程範 
圍相似，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項目 5.7D 屬於項目 5.0「改善消防設施工程」下的其中 1 個分項，而項目

7.15J 屬於項目 7.15「地下大堂設計及翻新工程」下的其中 1 個項目，雖然 5.7D
與 7.15J 項目同樣涉及更換地下大堂內的防煙門及士多房門，但由於難以估計項

目 5.0 或 7.5 最終是否獲得通過，因此最穩妥的做法先將有關工程分別加入於項

目 5.0 及 7.15 組合內，倘若最終業主大會 2 個項目均被通過，我方將自動扣除重

複的項目。 
 
2.2.18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 7.1 項的沙井蓋(生鐵物料)，是否位於大

廈外圍地面，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已於該項目內加入描述標示「大廈外圍地面」字眼。 
 
2.2.19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7.2 及 7.19 項均關於修葺鐵圖欄。「所有

公用地方」與「所有屋苑外圍」的範圍，可能有重疊，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項目 7.2 並不包括外圍鐵圍欄，我方已於有關項目中加入補充字眼。 
 
2.2.20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7.4A 項欠缺「不列入總價範圍內」 
提示，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已作出補充。 
 
2.2.21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7.4C 項的工程範圍與 7.17 項工程拆除

工序範圍是否重複?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有關項目並無重複，我方已於相關項目加入補充字眼以更清晰作出表達。 
 
2.2.22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7.15A 項的工程範圍與 7.15D 項工程範

圍都包括打鑿/拆除工序，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有關項目並無重複，我方已於項目 7.15D 修訂部份字眼以更清晰作出表達。 
 
2.2.23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9.3 項及 10.4 項的工程是否包括鋪設紙

皮石？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所有涉及還原/鋪設紙皮石的工序均屬於項目 3 的工程範圍。 
 
2.2.24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9.5B 項的工程描述是否「…按照項目(9.3)
的要求設計…」？，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已作出相應修訂。 
 
2.2.25 
工程投標書第八部分「單價明細表」內，9.5B 及 10.7 項的工程數量均為「每」，

「金額」位置是否應填上「承建商只需填報單價」？建議顧問公司澄清及跟進。 
 
回覆：已作出跟進。 
 
2.2.26 
工程投標書第十部分「其他資料」，建議顧問公司把檢驗報告(DWG/7)部分放在同

一隻光碟內。 
 
回覆：由於當中包括涉及 8 座的訂明檢驗報告資料，因此經壓縮後仍然多於一般

光碟的儲存空間而需要拆分另外光碟。 


